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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1.1 背景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生态环境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水利部关于印发深入打好城市黑臭水体

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的通知》（建城〔2022〕29 号）、《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

于进一步做好黑臭水体整治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环办水体函〔2023〕217 号）、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广东

省水利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关于印发广东省推进县城黑臭水体治理工作方案的通

知》（粤建城〔2024〕114 号）提出的工作要求和制定的目标任务，按照《黑臭

水体整治工作指南》、《关于做好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效果评估工作的通知》制定

的技术路线，由仁化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委托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开展黑臭水体整治效果评估工作，总结分析结果用于辅助判定仁化县

矮岭头村小排渠黑臭水体整治长制久清的情况。 

1.2 编制依据 

（1） 本项目委托合同；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2021 年

11 月 2 日）； 

（3）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生态环境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水利部关于印发

深入打好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的通知》（建城〔2022〕29

号）； 

（4）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黑臭水体整治环境保护工作的

通知》（环办水体函〔2023〕217 号）； 

（5）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广东省水利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关于印发广东省推进县城黑臭

水体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粤建城〔2024〕114 号）； 

（6） 《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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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环境保护部办公厅 关于做好城市黑臭水

体整治效果评估工作的通知》（建办城函〔2017〕249 号）。 

1.3 长效机制建立要求 

根据《关于做好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效果评估工作的通知》（建办城函﹝2017〕

249 号）要求，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效果分为“初见成效”和“长制久清”两个阶

段，本次公众评议属于“长制久清”评估中的一环，其相关要求参照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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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工作机制建设 

2.1 严格落实“河长制”，由当地党委、政府负责同志担任

“河长” 

自开展河长制工作以来，仁化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成立了县委书记担任第

一组长和第一总河长的县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了全覆盖的责任体

系，设立县、镇、村、 组四级河长共计 1046 名，实现河湖乃至小微水体管护全

覆盖，形成了“党政领导、河长主导、流域统筹、部门联动、系统治理、齐抓共 

管”的河长制工作格局。 

为推动仁化县河长制工作走深走实，各项工作切实落实到位，县河长办参照

省、市的做法，结合仁化县实际，仁化县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

发《仁化县河长办关于调整县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职责的

通知》（仁河长办〔2023﹞14 号），制定仁化县各成员单位河长制工作主要职

责如下： 

县委宣传部负责指导开展河湖管理保护的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 

县发改局负责指导做好水利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规划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的衔接，指导、协调做好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河湖水环境整治和水生态修

复等领域重大项目立项审批工作。 

县教育局负责协助组织指导河长制进校园等宣传教育工作。 

县工信局负责做好工业企业自愿性清洁生产宣传推广，协调配合做好新型工

业化与河湖管理保护有关问题；负责组织企业开展水资源保护与利用、水污染治

理与生态修复等科学研究和技术攻关。 

县公安局负责依法打击破坏河湖环境、危害社会公共安全和社会公共秩序的

违法犯罪行为。 

县司法局负责审查河湖管理保护和开发利用有关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草案。 

县财政局负责落实县级河长制专项经费，保障财政经费投入，并监督资金使

用，及时组织绩效评价。 

县人社局负责指导实施人事制度改革、人才管理和开发等工作，按照国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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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规定做好相关表彰奖励工作。 

县自然资源局负责协调河湖治理项目用地保障，协助划定河湖及水利工程管

理保护范围。协助县级河长做好巡河履职工作。 

韶关市生态环境局仁化分局负责水污染防治统一监督管理，推进国考、省考

断面水质达标工作，督导地方政府实施饮用水水源保护，指导入河排污口设置，

组织实施全县地表水环境监测和质量发布。协助县级河长做好巡河履职工作。 

县住建管理局负责指导城镇生活污水、城乡生活垃圾处理等市政公用设施的

建设与管理，联合韶关市生态环境局仁化分局牵头推进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整治。

协助县级河长做好巡河履职工作。 

县交通运输局负责监管和推进航道整治及疏竣、港口码头污染防治。负责水

上交通安全监管和防治船舶污染。负责监管和推进航道整治、疏浚工作。 

县水务局负责保障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指导水资源保护，组织实施最严格

水资源管理制度，指导和推动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负责重要流域、区域以及重

大水工程的水资源调度。组织指导水域及其岸线的管理、保护与综合利用。指导

江河湖库和地下水监测。负责做好防御洪水抗御旱灾相关保障工作。负责县全面

推行河长制工作的组织实施具体工作。协助县级河长做好巡河履职工作。 

县农业农村局负责牵头检查督导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负责做好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指导和服务，推进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组织

渔业水域生态环境及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协助县级河长做好巡河履职工作。 

县文广旅体局负责组织、指导河湖长制水文化弘扬传播工作。 

县卫生健康局负责指导生活饮用水（末梢水）卫生监测。 

县应急管理局负责组织指导涉河湖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援工作。 

县审计局负责将水域、岸线、滩涂等自然资源资产列入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

产离任审计。 

县统计局负责提供河长制考核有关的统计指标信息资料。 

县林业局负责推进水源涵养林建设，推进河湖沿岸绿化、湿地保护体系建设

和湿地生态修复工作。 

团县委负责组织开展“河小青”护河志愿行动，组织指导青少年和志愿者参

与河湖保护、河长制水文化宣传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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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气象局负责提供河湖管理保护及洪涝灾害防御相关气象服务。 

2.2 已落实责任部门 

根据《仁化县河长办关于调整县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

职责的通知》（仁河长办〔2023﹞14 号）、《仁化县黑臭水体专项整治工作方

案》、《仁化县矮岭头村小排渠黑臭水体整治方案》，仁化县人民政府确定了黑

臭水体治理的基本原则与主要工作任务，对控源截污、内源治理、生态修复、活

水保质、黑臭水体整治重点工程的具体工作安排等方面进行按职分工，具体落实

到了县住建管理局、韶关市生态环境局仁化分局、县水务局、县发改局、县财政

局、丹霞街道等。其中，黑臭水体整治工程建设由县住建管理局实施。 

2.3 已落实黑臭水体整治维护单位 

根据《仁化县河长办关于调整县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

职责的通知》（仁河长办〔2023﹞14 号）、《仁化县黑臭水体专项整治工作方

案》、《仁化县矮岭头村小排渠黑臭水体整治方案》，仁化县人民政府确定了黑

臭水体的日常维护由所在辖区（丹霞街道）负责。 

2.4 制定了严格的绩效考核制度 

为扎实推进城区黑臭水体治理工作，加快改善城市水环境质量，仁化县住房

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制定了《仁化县矮岭头村小排渠黑臭水体整治方案》，方案中

明确了整治的绩效目标为：（1）2025 年 7 月前整治工程完工，消除黑臭水体，

通过初见成效评估；（2）2025 年 12 月前建立长效管理机制，进一步提升水环

境质量，通过长制久清评估。 

2.5 政府主导投入的，治理费用已纳入财政预算，或有明确

的融资渠道和方式 

根据仁化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制定的《仁化县矮岭头村小排渠黑臭水体

整治方案》，仁化县矮岭头村小排渠黑臭水体整治费用纳入《仁化县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项目（三期）一一老旧小区周边污水处理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三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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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施工总承包》实施，该项目资金通过发现专项债券筹措资金，已解决黑臭

水体治理费用。 

仁化县矮岭头村小排渠黑臭水体整治完成后的日常管理维护由所在辖区（丹

霞街道）负责，所需资金纳入仁化县财政预算，有县财政局统筹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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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结论 

仁化县矮岭头村小排渠黑臭水体整治，政策机制方面，建立了“河长制”，

落实了责任部门与黑臭水体整治维护单位，建立绩效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明确

整治的绩效目标和清晰的指标，并将运营服务费和治理费用纳入财政预算。 

综上所述，仁化县矮岭头村小排渠整治政策机制建设符合《黑臭水体整治工

作指南》、《关于做好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效果评估工作的通知》（建办城函﹝2017〕

249 号）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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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仁化县河长办关于调整县全面推行河

长制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职责的通知》

（仁河长办〔2023﹞14 号） 

附件 2：仁化县黑臭水体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附件 3：仁化县矮岭头村小排渠黑臭水体整治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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